技术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126334094]采购需求一览表
	包件号
	包件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预算
（万元）
	服务期限
	服务地点
	项目基本概况

	1
	金审三期运维服务
	金审三期运维服务
	1项
	239.047
	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采购人指定地点。
	随着金审三期系统上线，需要引入驻场运维团队,开展运维保障工作，保障各应用系统的平稳上线和正常使用，提高运维管理和服务水平。坚持问题导向，对运维期间发现的各类问题及时响应、高效处理，将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形成经验知识库，构建“总体统筹、一站服务、专家支持、科学决策”的一体化运维体系。



[bookmark: _Toc126334095]技术需求
一、项目背景
北京金审工程三期项目建设（以下简称“金审三期”）在2023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项目正式上线后，需采购专业运维团队，以保障全市审计机关有效开展金审三期系统运维服务项目工作。

二、服务目标与原则
（一）服务目标
随着金审三期系统上线，需要引入驻场运维团队,开展运维保障工作，保障各应用系统的平稳上线和正常使用，提高运维管理和服务水平。坚持问题导向，对运维期间发现的各类问题及时响应、高效处理，将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形成经验知识库，构建“总体统筹、一站服务、专家支持、科学决策”的一体化运维体系。
（二）服务原则
供应商应按如下原则提供运维服务：
1．统筹规划，统一服务：在北京市审计局信息化运维服务总体规划框架指导下，为北京市审计局提供系统运维服务。
2．关注日常，保障应急：保证日常运维服务有序平稳进行，同时面对紧急情况制定应急方案，保障系统在应急情况下快速恢复并正常运转。
3．规范管理，确保安全：依据规范化运维服务规范、流程、制度实施运维服务，确保系统运行安全。
4．提高质量，积极探索：在已有的运维经验基础上，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探索符合实际现状的服务模式。

三、服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本次采购的服务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服务范围
金审三期建设的4大应用系统（包括国家审计大数据中心、审计综合作业平台、审计数字化管理平台及综合服务支撑系统，共涉及16个分系统）、相关支撑软件以及网络安全等的运维服务；采购原厂维保服务，成品软件维保服务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硬件设备维保服务期为2026年1月17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服务对象
北京市审计局及17个区级审计机关。
（四）服务内容
1．金审三期成品软件维保原厂采购服务：
市局审计专网及审计数据分析网部署的相关成品软件在2025年12月31日出质保期，为保证相关应用系统和业务的正常运行，需采购维保服务。供应商需向原厂采购成品软件维保服务，维保服务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成品软件详细清单如下：
	序号
	名称
	品牌/型号/产地
	数量
	单位

	1
	审计专网-目录服务系统
	南大通用GBase8d目录服务软件
	1
	套

	2
	审计专网-RA(Registration Authority)系统（含Online系统）
	格尔SZT0901-RA V6.6.0
格尔SZT0901-RA Online V6.5.9
	1
	套

	3
	审计专网-密钥管理系统
	海泰方圆SJT1811-G数据加解密系统
	1
	套

	4
	审计专网-签名验签系统
	海泰方圆SRT1716-G电子文件安全验证系统
	1
	套

	5
	数据分析网-目录服务系统
	南大通用GBase8d目录服务软件
	1
	套

	6
	数据分析网-密钥管理系统
	海泰方圆SJT1811-G数据加解密系统
	1
	套

	7
	数据分析网-签名验签系统
	海泰方圆SRT1716-G电子文件安全验证系统
	1
	套

	8
	审计专网-应用中间件软件
	东方通应用服务器软件TongWebV7.0
	21
	套

	9
	审计专网-消息中间件软件
	东方通消息中间件软件TongLink/Q V8.1
	2
	套

	10
	审计专网-关系数据库软件
	神通数据库管理系统（企业版）V7.0
	23
	套

	11
	审计专网-MPP分布式数据仓库软件
	神通数据库管理系统（MPP集群版）V7.0
	4
	套

	12
	审计专网-分布式文本检索软件
	神通T-Search文本检索系统V4.0
	1
	套

	13
	审计专网-报表软件
	神通K-Front报表管理系统V3.5
	1
	套

	14
	审计专网-对象存储数据抓取管理软件
	神通分布式对象存储系统（神通ObjectDB）V2.0
	1
	套

	15
	数据分析网-应用中间件软件
	东方通应用服务器软件TongWebV7.0
	20
	套

	16
	数据分析网-消息中间件软件
	东方通消息中间件软件TongLink/Q V8.1
	2
	套

	17
	数据分析网-关系数据库软件
	神通数据库管理系统（企业版）V7.0
	20
	套

	18
	数据分析网-MPP分布式数据仓库软件
	神通数据库管理系统（MPP集群版）V7.0
	16
	套

	19
	数据分析网-报表软件
	神通K-Front报表管理系统V3.5
	1
	套

	20
	数据分析网-对象存储数据抓取管理软件
	神通分布式对象存储系统（神通ObjectDB）V2.0
	1
	套



2．金审三期硬件设备维保原厂采购服务：
市局审计专网及审计数据分析网基础环境部署的硬件设备将在2026年1月16日出质保期，为保证相关应用系统和业务的正常运行，需采购维保服务。供应商需向原厂采购硬件设备维保服务，维保服务期为2026年1月17日至2026年12月31日。
硬件设备详细清单如下：
	序号
	硬件名称
	品牌/型号/产地
	数量
	单位

	1
	审计专网-网络接入区防火墙
	深信服AF-2000-FH2350B-S3
	1
	台

	2
	审计专网-终端准入系统
	深信服AC-1000-B1500-SK
	1
	台

	3
	审计专网-CA安全认证网关
	格尔CA网关 SRJ1505 SJ3000
	2
	台

	4
	审计专网-RA加密机
	三未信安加密机 SJJ1012-A
	1
	台

	5
	审计专网-服务器密码机
	三未信安SJJ1948-G服务器密码机
	2
	台

	6
	数据分析网-网络接入区防火墙
	深信服AF-2000-FH2350B-S3
	1
	台

	7
	数据分析网-CA安全认证网关
	格尔CA网关 SRJ1505 SJ1000
	2
	台

	8
	数据分析网-服务器密码机
	三未信安SJJ1948-G服务器密码机
	2
	台



3．应用系统运维服务：
国家审计大数据中心、审计综合作业平台、审计数字化管理平台及综合服务支撑系统的实时监测、巡检、系统调试、数据备份及检查、应急支持及演练等服务，并对各区级审计机关使用金审三期各应用系统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4．支撑环境运维服务：
对金审三期使用的应用中间件、消息中间件等支撑系统的运维服务，包括实时监测、巡检、调试、应急处置等服务。
5．终端相关软件运维：
针对市局及区审计局终端安装的金审三期相关软件的安装、调试与配置等提供指导及技术支持服务（区审计局为远程服务）。
6．基础环境运维服务：
负责金审三期建设使用的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等的日常运维工作，主要包括设备状态及网络连通性实时监测、配置调试、巡检、应急处置等工作。各区审计局接入金审三期审计专网的网络、安全设备运维，由北京市审计局驻场运维人员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7．市局京OA和原有系统融合部分技术支持：
对京OA融合和原有系统融合数据传输和统一权限部分内容提供运维支撑。
8．其他技术支撑：
解答、指导用户在金审三期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操作和技术问题。

四、服务方式与机制
（一）服务方式
供应商需要提供以下方式几种服务方式：
1．驻场服务：针对上述服务内容，安排5名专业技术人员常驻北京市审计局现场办公，提供5*8小时驻场运维服务，并且需保持7*24小时联络畅通。主要工作包括软件使用指导、协助业务开展、问题解答、培训等。
2．现场服务：在驻场人员提供的支持服务不能满足服务要求的情况下，对于不能通过电话、远程在线诊断处理解决的紧急问题，供应商后台技术支持人员将做出快速现场服务响应。维护期内技术支持人员负责在3个小时内赴现场进行故障处理。特殊情况与采购人协商解决。
3．后台技术支持：除了安排现场运维人员外，应配备相应的技术支持团队做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持（二线支持），在遇到相应系统业务复杂操作或开发情况等，技术团队将进行相应的支持工作。
4．远程服务：对17个区级审计机关用户提供远程线上或电话咨询服务。
（二）服务保障
对金审三期系统，供应商需要提供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服务保障:
1．做好各类故障的排查分析、应急处置及系统恢复工作，应用系统年度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应不小于720小时、年度平均系统恢复时间应在4小时内。用户服务请求相应时间应在10分钟内。
2．按照北京市审计局运维规范要求，每日开展1次应用系统巡检，并填写每日巡检记录单；
3．按照北京市审计局运维规范要求，每季度开展1次工作汇报，并提交季度工作报告；
4．按照北京市审计局要求，项目运维期结束应开展项目验收，其内容主要包括技术支持服务总结报告和相应的过程交付物文档。项目组负责提交技术支持服务总结报告，整理并提交相关过程交付物文档。

五、服务团队要求
1．供应商需派出5名驻场工程师，在项目服务期内提供日常驻场服务。当驻场工程师无法解决问题时或技术力量不足时，供应商应及时提供后援技术支持和补充。
2．组建远程专家团队，对驻场运维工作提供远程指导，并对疑难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支撑驻场工程师工作顺利进行。
[bookmark: _Hlk142921702]3．供应商派驻本项目的运维人员应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供应商应对驻场人员情况进行审查。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责任心，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服务意识、团队意识、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服从领导、听从指挥，能够胜任采购人交付的各项运维服务工作并严格遵守北京市审计局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
4．驻场工程师应具有2年及以上相关领域运维工作经验，能及时识别、分析和处理相关运维事项。
5．采购人在合同生效后的一个月内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实际到场的运维人员进行能力评估，如未能通过评估，则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进行人员更换。若成交供应商无法按采购人要求提供具备相应能力的运维人员，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费用。
6．在运维服务履行过程中，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驻场工程师。经采购人同意，确需更换驻场工程师的，新派运维人员资质不得低于被更换人员。

六、验收要求
本项目在服务完毕之日前15个工作日内，供应商要提供所有服务期内产生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并向采购人提出最终验收申请，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工作。

七、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能够获取金审三期各应用系统开发厂商原厂支持服务，确保可以获得原厂商的技术咨询、BUG修复等相关技术支持服务。
2．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在为采购人提供运维服务的过程中，所提供的货物、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3．成交供应商在运维过程中自行使用或提供的软硬件工具，其所有权和版权等产生的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4.成交供应商应自行承担本项目派驻运维人员的安全责任。
5.如本项目最终成交价格高于市财政局最终预算批复价格，则本项目合同签署价格以财政预算批复价格为准；如本项目最终成交价格低于或等于市财政局最终预算批复价格，则本项目合同签署价格以最终成交价格为准。
[bookmark: _GoBack]6.如在本项目服务期满后，采购人未确定新的运维服务商。为保证运维服务的连续性，成交供应商应保证继续完成运维工作，直至与新的服务商完成工作交接，否则将按违约处理。
